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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解决纠纷，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多大关联呢？或者说，解决纠纷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多大的重要
性呢？这是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总结为一句话：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
第一要义。也就是说，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纠纷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被充分重视
，如果纠纷解决机制太差，那么社会就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首先，纠纷得不到即时有效解决，是社
会不和谐的主因和表现。任何社会都有纠纷。所谓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没有纠纷的社会
是不存在的。和谐社会也有纠纷，那它为什么还能叫“和谐社会”呢？我以为，和谐社会之所以称之
为“和谐社会”，并不是所有纠纷都被解决了，或者所有纠纷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了，而只是纠纷解决
得比较好的社会，即纠纷解决得比较早、比较有效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纠纷解决
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如果哪一个社会的纠纷能够即时解决、解决机制比较健全，没有把纠纷从
小拖到大、从弱拖到强，没有让这些纠纷没完没了，这种社会就是和谐社会。所以今日说“和谐社会
”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要建设古代中国人讲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满街都是圣贤”的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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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论坛(第16辑)》主要内容简介：解决纠纷，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多大关联呢？或者说，解
决纠纷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多大的重要性呢？这是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总结为一句话：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也就是说，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
如果纠纷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被充分重视，如果纠纷解决机制太差，那么社会就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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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社会保障立法研究]导言基本养老保险立法之疑难问題研析论社会保险权的司法救济论社会保险立法
的本位我国社会保险法责任制度的问题及其对策——兼评《社会保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关
法律责任的规定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劳动争议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构建公益法律
服务体系——借鉴义工协会及慈善组织的成功经验构建公益性法律服务体系的几点思考律师参与农村
公益法律服务探究[实务研究]房地产交易的增值税立法问题论广东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完善辩诉交易
：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行政诉讼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国际法视野下完善我国文物保护的
新思路从典型个案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犯罪的司法处置原则刑事诉讼中的缓冲地带研究——检察权配
置的哲学视角我国检察权的配置刍议转制社区股份合作企业公司化改造的路径选择——以广州市“城
中村”改制为视角司法行政文化服务法治建设探究住宅小区停车位所有权归属问题探讨民主与法制语
境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构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衔接探讨检察机关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的思路和对策广
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完善职务犯罪违法所得追缴机制的构想再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法谈
法议]中国近年来主流刑事司法研究倾向应当反思冷却期制度的法律性质违法建设拆除引发的法律问题
“诉讼诈骗”质疑《规划纲要》的战略定位引出的立法思考也谈“酒后驾驶试答关于人身危险性的几
个疑问为昆明市的见义勇为立法叫好杭州飘车案中的自首情节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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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种自然法的解释，也说明了人的保障依附于土地之恩赐，人是依附于土地的。然而，工业化之后或
者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之农业利用日益远离制度的重心，因农业而依附于土地之农业者日趋减少，这
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域外国家之资本主义发展多为实例。然而，此过程却伴随着很多问题，正如史
尚宽先生所述，“土地问题发生之原因。⋯⋯其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人口之增加，所增之价
，在现代自由主义土地制度下，易于为少数人所垄断。遂成为社会之问题。”①“⋯⋯土地法所采取
之土地制度，⋯⋯约而言之，其目的在于使地尽其用，并使人民有平等享有使用土地之权利。其方法
为防止私人垄断土地，并设法将非因施以劳力资本改良结果之土地增价，归为公有。即按值征税及征
收土地增值税之办法也。”②应当说，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土地制度的理想模式发生了转化。
一种土地制度的理想是，细分土地绑定以保障人之生存，土地无价，以不流通为理想；另一种土地制
度的理想是，土地自然增价公有。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较为缓慢的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界定
土地制度的理想状态是很困难的，即土地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农民之生存，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化
的资本，而被征地农民则恰好在两种理想的冲突地带。这种冲突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土地因为用
途变化而带来的巨大增价之归属问题。土地保障农民之生存为自然之逻辑，土地与农民有无限绑定之
意味；而从土地自然增价公有之意义上，土地对绑定农民之保障并非无限保障，土地用途转化前后两
种不同的制度功能之间如何交接则为问题之结点。在实务中，对被征地农民的一次性补偿则可能忽视
了农民之保障惯性，而对被征地农民之长期保障则可能忽视土地增价之公有属性。而从一次性补偿到
以土地为基础的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技术性接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则是土地保障（绑定
）理念之作用。以下简要介绍我国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土保”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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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论坛(第16辑)》：范忠信，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郑尚元、李海明，基本养老保险立法之疑难
问题研析；郭捷，论社会保险权的司法救济；方乐华，论社会保险立法的本位；吴玉梅、杨小强，房
地产交易的增值税立法问题；乔新生，冷却期制度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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